采购需求

项目属性：服务类项目

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泗阳县实验高级中学2025-2027年度保安劳务服务

2、最高限价：150万元。

3、合同履行期限：2年（具体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4、服务地点：泗阳县实验高级中学和泗阳县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5、付款方式：

预付款：合同金额的10%，合同签订后自收到供应商符合财政要求的正式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 

进度款：自合同签订盖章生效和保安、宿管员正式提供服务起，经学校考核合格后，服务费用每季度结算一次，每季度末供应商提供符合财政要求的正式发票后直接付至指定账户（备注：处罚、赔偿费用从当月服务费中直接扣除）。

注：在签订合同时，中标人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金额，采购人可不适用预付款规定。

6.签订合同前，供应商须将所有人员身份证、保安员证及政审证明全部交纳至采购人处查验。

7.验收标准：采购单位对中标方提供的服务结合服务标准及服务有国家标准的应符合国家标准。无国家标准的应符合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并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8.因泗阳县实验高级中学和泗阳县第二实验初级中学目前校址在同一地块，中标人须同时为两校提供相关服务工作。若合同履行期间泗阳县第二实验初级中学迁址，中标人应继续为泗阳县第二实验初级中学新址提供服务，由此产生的新增人员费用由学校和中标人协商确定，增加的费用不得超过原合同价款的10%。

二、执行标准

根据行业标准和泗阳县实验高级中学的安全管理及宿舍管理有关规定，落实保安及宿管方案，建立健全突发事件、消防灭火、暴力恐怖等应急预案，按规范提供标准保安及宿管服务。树立“服务第一，用户至上”的意识，切实维护学校及学生的财产和人身安全。

三、服务要求

（一）人数要求：

1、保安人员：共22人（其中保安人员人数为12人、宿舍管理员人数为10     人），年龄在55周岁以下，具备保安员证，没有犯罪记录，没有纹身，身体健康，能胜任保安工作。身高在170厘米以上，形象好，口齿清楚，表达清楚，善于交流，有内心，有爱心，有管理学生的经验，所有人员均应具有保安员证。

2、值班要求：值班期间，所有保安人数不变。寒暑假根据工作需要服从甲方安排，费用按人员数量和工作时间等比例支付。

（二）人员年龄：

1、项目组所有保安人员年龄要求在 55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品行端正，形象气质佳，具有吃苦耐劳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能胜任保安岗位工作，熟知学校的管理规定，严格履行岗位职责，善于发现各类问题，具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以退伍军人为佳。各类服务人员比例恰当、结构合理，用工规范，且均无违法犯罪记录。（在签订合同前提供身份证原件、保安证书原件及政审证明原件供采购人进行审查）。

2、项目组所有宿管人员年龄要求在 55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品行端正，形象气质佳，具有吃苦耐劳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能胜任宿舍管理岗位工作，熟知学校的管理规定，严格履行岗位职责，善于发现各类问题，具备一定的学生管理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且均无违法犯罪记录。（在签订合同前提供身份证原件及政审证明原件供采购人进行审查）。

（三）服务内容及要求：

（1）校园保安服务内容及要求：

    1.1、校园保安服务内容：

1.校园日常安全秩序的维护，对出入校园人员的规范管理，对校园进行定时定点（每天 24 小时）治安巡逻检查。对重点部位进行定点守护。负责接警及处置工作，配合处理治安案件，为师生提供紧急救助服务。

2.对师生上下学安全防护，师生外出执行请假制度。

3.对各类物资进出进行控制；

4.对各类危险物品的控制

5.校门周边及校内汽车和电动车、自行车的交通管理，包括门卫周边、主干道、停车区域车辆通行、车辆停放的管理。

6.校园内公共部位安全隐患排查、处置、上报；校园门前及周边卫生、临时经营摊位、散发小广告的管理；学校宣传、通知等展牌、靠牌、公共部位横幅、张贴物的日常摆放和收纳管理；双休日、节假日学校公共资源对外开放进出人员的管理等。

7.做好学校监控室管理，安排专人值班值守，确保学校报警设备、视频监控系统运行正常。熟练操作视频监控系统，保证视频监控图像记录备份的正常，24 小时进行图像记录，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8.做好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协助学校做好校区防火安全工作，保安队员要服从学校的管理、调遣及工作安排，熟练掌握各类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

9.校园内重大活动的安全警戒与秩序维护，配合做好重大事件的保卫工作。

10.配合学校受理各类纠纷和治安案件，配合校方对违规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协助司法及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

11.遇有校园内突发事件处置、灾害预防、火灾扑救、校内暴力事件制止等突发情况，随时准备提供紧急救助。

12.其他属于保安服务范围内的工作及校方临时交办的任务。

1.2、校园保安服务要求

1.依法办事、文明值勤，严格管理、热情服务，保安不得无故与师生及家长发生纠纷。

2.保安执勤时必须着保安制式服装、佩戴制式标志，仪表端庄，精神饱满，行为规范。

3.执勤场所（含传达室及校门口）要做到整洁、卫生、有序，负责门前“三包”：即包安全、包卫生、包秩序；上岗人员做到“六不”：即不擅离岗位，不打瞌睡，不闲聊嬉闹，不打牌下棋，不看阅书报玩手机，不饮酒吃零食吸烟。

4.对校内发生的案件或突发事件，要做到及时发现、迅速报告、妥善处置，视情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取证。

5.门卫执勤、接警巡逻、消防管理、安全巡查、值班值守等要做好执勤登记，原始记录保存完好，以备核查；日常换班手续完备，交接清楚。

6.各个岗位保安值班执勤表每月提前 3 天报送校政教处，若有变动应随时报告。

7.每天必须向校保卫部门汇报当天工作，重要情况须及时报告。

8.与驻地公安机关及校内其他安保力量加强合作交流，协作联动，开展一体化安全防范，形成群防群治体系。

9.由中标人按要求配备保安服装，岗位值勤、校内巡逻、秩序维护等所需的防护用具及交通、通讯设备和常用办公设备及耗材。

10.中标人合同履行期间如更换保安人员，相关资料需报校方审核，同意后方可更换人员。
（2）宿舍管理服务内容及要求：

2.1、宿舍管理服务内容：

1.学生宿舍公共区域及宿舍楼四周绿地的卫生保洁工作。

2.学生宿舍的室内物品摆放、床铺整理、卫生管理、检查、监督工作。

3.学生宿舍内水电、门窗、家具等所有设施、设备的隐患排查、报修及管理工作。

4.学生在宿舍内日常行为的教育、引导与管理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和班主任及年级主任对接，确保问题不过夜。

5.学生宿舍人文环境建设、特色服务工作。

6.夜间安全巡查不低于3次，并按要求拍照上传宿舍管理群。

7.必须做好学生每天进入宿舍的点名工作，并让班主任或年级领导签字确认，留存记录并做好台账。

8.其他属于宿管服务范围内的工作及校方临时交办的任务。

2.2、宿舍管理服务要求

1、采购人确定学生宿舍管理范围，制定并实时完善《泗阳县实验高级中学学生宿舍管理条例》、《宿管员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交于中标人，中标人根据采购人制定的宿舍管理相关规定开展工作。

2、中标人实行24小时值班制，必须时刻保持每个院内有人在岗，其中午休和晚上学生回宿舍就寝时，必须全员在岗，做好值班记录，采购人对管理员正常考勤。

3、采购人正常对中标人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对存在问题责成中标人限期整改并按约定实施惩罚。中标人在做好宿舍管理的同时，做好宿舍内公共区域、宿舍外周边道路、绿化带的卫生保洁工作。

4、中标人主动做好学生违禁物品的检查与上报工作，过程中不得与学生产生过激言行。

5、中标人要实行以人为本，“管理、服务、育人”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以教育为主，对犯错学生要通报到年级，由相关年级进行处理；严禁宿管打骂、体罚（如罚站、罚打扫卫生等）学生，不得侮辱学生人格，严禁酒后上岗；中标人工作人员不得与学生交往过密或超越正常的管理人员与学生的相处关系,不得接受学生及家长钱物。

6、中标人人员在校园内必须注意自身形象，不得带无关人员进入校园，并积极维护学校形象与声誉，不得与学校领导、教师及学生家长发生顶撞现象。

7、中标人负责宿舍硬件配套、水电设施、消防设施的日常检查，如有问题及时上报学校相关部门进行维护、维修，确保相应设施能够正常使用。对于违规用电、用水的同学要加强管理和教育。

8、中标人加强闲置宿舍的管理，不得擅自挪作他用，确保采购人宿舍物品的安全，不得将采购人公物带出宿舍或变卖以及其他处置，否则照价赔偿或承担法律责任。

9、中标人对招聘人员要进行考察培训，不得安排有违法犯罪前科或有严重不良行为习惯的人员。经常对宿管人员进行安全意识培训，制定宿舍安全应急预案，运用各种手段，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10、中标人应确保宿舍无安全事故，如因工作失责产生的经济损失、法律责任，均由中标人全部承担。

四、报价要求

投标报价包括合同期内所需的一切劳务酬金(含工资、奖金、餐费、节假日费用、 职业防护费等等)，所有雇用人员的各类保险费用，完成承包工作所需要的材料、设备、配件、备件、损耗、包装、运输、维修等费用，雇用人员的服装费、住宿费以及管理费、税费、利润、通讯、配合、服务、办公设备、档案管理、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以及直至服务期满过程中涉及到的其他一切费用 。

